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痴 痴 办 两 启哪分 , 痴 启地声
、

分 周 台而之

关于民事诉讼举证时限 问题的探
叶 自强

诉讼迟延是我国 民事诉讼的基本症结之一
,

这

是众所周知的事实
。

不少人认为
,

在引起诉讼迟延

的许多因素中
,

举证时限没有得到立法的明确规定
,

是一个重要的因素
。

在一次全国性的民事审判工作

会议上
,

一些审判人员指出
,

在医疗事故纠纷所引起

的民事损害诉讼中
,

由于没有明确的举证时限
,

以致

法医鉴定不断进行
,

有的甚至多达 次
,

从而极大地

导致了诉讼迟延
。

在这些同志看来
,

我 国 民事诉讼

法应当规定举证时 限
。

鉴 于举证时限问题 的重要

性
,

笔者拟进行初步探讨
。

一
、

关于举证时限的假设及其积极效应
,

确定举证时限的基本原则
。

为了解决举证时

限问题
,

我们必须首先探讨确定举证时限的基本原

则
。

然而
,

任何原则都是有条件的
、

相对的
,

都存在

一定的适用界 限或范围
。

反过来也可 以说
,

不存在

无条件的所谓绝对原则
,

不存在没有范围或界限的

原则
。

这是我们解决有关原则问题的出发点
。

由此

出发
,

我认为
,

要解决举证时限问题
,

我们必须充分

认识到举证问题本 身所 面 临的条件或环境
。

这就

是

第一
,

举证是一种诉讼法律行为或活动
。

从事

这种行为的主体主要 是 与诉讼 有关的原告
、

被告
。

在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下
,

也包括诉讼第三 人的

举证行为或活动
。

第二
,

举证是民事诉讼的一个必经的阶段
。

民

事诉讼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起诉和受理阶

段 法庭审理阶段 宣告判决阶段 执行阶

段
。

在上述四个阶段中
,

严格地说
,

举证活动只能发

生于法庭审理阶段
。

这一阶段是当事人出示证据
,

就证据进行对质和辩论
,

法庭查明案件真实情况的

法定时期
。

当事人所从事的一 切举证活动都具有法

律上的约束力
。

在该时期之前
,

当事人所从事的收

集证据的活动是当事人本人所为
,

法庭无以判明或

认清收集证据的真实情况
,

因而不能认定其可信与

否
,

不能作出具有法律意义的结论
。

在该时期之后
,

即进人宣告判决的阶段
,

当事人的举证活动在法律

一 一

意义上 已经完成
,

法定的举证时限宣告结束
,

即使当

事人认为还有其他证据没有提交
,

需要收取
,

法庭也

不再准许
。

在法庭 审理阶段完结 之后
,

即使当事人

再提交与本案有关的证据
,

法庭也不再予以认可
。

第三
,

在一个完整的诉讼活动中
,

由于法庭调查

是其中的一个阶段
,

因此
,

在法庭调查阶段所发生的

举证时限
,

只能从属于而且必须从属于诉讼时限或

审判期限
。

而审判期限在 民诉法 上 已有所确定
,

即

一审为六个月
,

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
。

二审也

有明文规定
。

所以
,

举证时限只能小于审判时限
,

而

绝不能大于或等于审判时限
。

这是我们必须确立的

一项基本原则
。

关于举证时限的具体设想
。

由于有诉讼时限

或审判期限作为既定的参照系
,

我们可 以就举证时

限作出一般的设想
。

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
,

由于 民

事诉讼法规定审判期限为 个月
,

所 以举证时限可

规定为 个月
。

对于延长审判期限 经批准可延长

最多为 个月 的
,

举证时限亦相应延长 个月
。

这

看起来是符合法律规定 的
。

在第二审中
,

根据既判

力原则
,

不允许提出新证据 因此没有必要规定举证

时限
。

规定举证时限的积极意义
。

从法律上规定举

证时限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
。

一方面它结束了诉讼

活动中因当事人一方无限拖延举证而导致对方讼 累

的历史
,

从而使诉讼活动可 以在一方当事人所预计

的法定期限内顺利结束
。

另一方 面
,

也为审判人员

决定当事人的举证活动的时间界限提供了明确的法

律依据
,

从而使许多有关当事人无限期拖延举证活

动的抱怨销声匿迹
。

二
、

规定举证时限的消极效应

正如许多事物都具有双重性一样
,

上述假设性

规定亦具有很强的负效应
。

统一的举证时限规定与个别的证据之间的矛

盾
。

我们已经知道
,

民事诉讼法规定 了七种证据类

型
,

在每一种证据类型之下
,

又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

形状
、

尺寸等等
,

将证据种类细分为若干
。

不仅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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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,

对多种多样的具体的证据而言
,

提供证据的难易

也是不同的
。

证据的多样性
,

从而提供证据的难易

的层次性
,

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就每一个
,

甚至每一种

证据的举证时限一一作出规定
。

如果我们硬要作出

这样的规定
,

不仅会违背我们的初始 目的
—

加快

诉讼进程
,

争取在审判期限内尽快结案
,

而且会束缚

审判人员的主观能动性
,

妨 碍 当事人正 当的举证活

动
,

还会对法律解释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
。

统一的举证时限规定与审判人员的 自由裁量

权之间的矛盾
。

根据上述分析
,

我们无法就诉讼案

件中所发生的每一个证据的出示时限都作出规定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可能产生如下 问题 统一的举证

时限与易于获得的证据之间的矛盾
。

在许多诉讼活

动中
,

往往需要不同的证据
,

获取每个证据的难易程

度是不一样的
。

某些证据容易获得
,

而其他证据则

很难取得
。

实际上
,

人们之所 以要求规定统一的举

证时限
,

主要是为了对付那些较难于获得的证据
。

然而
,

由于规定统一的举证时限的结果
,

却使比较容

易获得的证据缺乏相应 的硬约束
。

有人或许会说
,

既然证据易于获得
,

也就不需要什么硬性规定
。

这

是一种误解
。

因为
,

大量的诉讼实践证明
,

有的诉讼

当事人即使对于 比较容易获得的证据
,

也不是积极

地去寻找
,

去获取
,

而是等待
,

甚至寻找种种借口
,

要

求法院查取
。

如果对比较容易获得的证据的出示时

限不作出规定
,

那么
,

这些当事人可能会一直拖延到

统一的举证时限所允许的最后时 日
,

这是违反诉讼

效益原则的
。

因此就有必要对此作出规定
。

然而
,

哪些证据是易于获取的呢 如前所述
,

在

七大类的诉讼证据中
,

又存在具体的多种多样的证

据
。

在每一个具体的诉讼案件中
,

获取这些证据的

难易程度又是不一样的
。

因此
,

我们不 可能就每一

个证据的出示时限分别作出规定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唯一的选择就是赋予法官 自由裁量权
。

具体而言
,

就是在统一的举证时限所允许的最高期限内
,

审判

人员可 以就每个具体案件所涉及的具体证据的举证

时限问题进行 自由裁定
。

这尤其适合于那些比较容

易获得的证据的裁定
。

至于那些确实难以获得的证

据
,

审判人员必须本着理性的合法的原则
,

在统一的

举证时限规定的范围内
,

考虑当事人的实际情况
,

妥

善处理
,

绝不能随意剥夺当事人的举证权利
。

笔者

在某法院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。

我和 当事人第一次

出庭时
,

法官 口头告知 了举证事项
,

要求我们对哪些

证据进行举证 然后要求我们在三 天 内必须提 出这

些证据
。

考虑到法庭的权威性
,

我们很快按法 官的

要求去做
,

并在两天 内实现了
。

第二次出庭时
,

由于

某些证据需要补充
,

法官又要求我们在三天 内找到

对方的住址
。

尽管我们费尽周折
,

结果还是没法找

到
,

于是我们向法官说明原因
,

申请法院进行调查
,

并得到同意
。

由于法院内部临时调整人员
,

在一个

多月之后
,

他们进行了调查
,

结果对我们很有利
。

由

此可见
,

举证时限在个案中可 以灵活处理
,

在规定时

限能不能举证
,

必须说明客观原因
,

这种原因必须是

实际的
,

即存在取证的困难
,

这种困难是当事人的能

力所无法解决的
。

如果不能说明客观原 因
,

或者虽

然说明了客观原因但不能令人满意的
,

应 当要求当

事人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 果
。

当然
,

举证时限必

须是合理的
,

不能任意化
。

在特别困难的举证活动

中
,

举证的最长时限可以规定为五个月
,

不能等于或

超过审判时限
。

三
、

举证时限属干法官自由裁 , 权的范畴

以上就举证时限的利弊作了分析
。

笔者认为
,

民事诉讼法规定举证时限弊大于利
,

因此不宜就举

证时限作出统一规定
。

笔者认为
,

举证时限主要是

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
,

应该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

体证据情况来作出裁量
。

特别需要指出的是
,

法官

在确定举证时限时
,

应 当考虑到审判期限和举证时

限的区别与联系
。

审判期限是法律对具体案件审结

的总的时间要求
,

以较少讼累
。

在这一总的时 间界

限内
,

法官可 以根据案件的取证难易程度
,

具体分配

举证的时限
。

举证时 限 的安排必 须从 属 于 审判期

限
。

审判期限是硬指标
。

举证期限与审判期限其有

同样的性质
,

也是硬指标
,

不能因 为民事诉讼法没有

具体规定举证时限
,

就误以为它是软指标
,

或执行或

不执行
。

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
,

法律规定审判期限

为 个月
,

法官必须保证在此 个月 内结 案
。

这就

要求当事人必须保证在法庭审理阶段完成举证任

务
。

如果不能在法庭审理阶段完成举证任务
,

则很

可能造成积案和压案
。

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
,

一些

同志之所以抱怨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举证时限
,

正

是因为他们没有领悟到审判期限与举证时限的区别

和联系
,

从而一方面容忍 当事人拖延提交证据
,

从而

造成法庭审理阶段完不成举证任务
,

使审判期限不

得不延长 另一方面又责怪法律上存在漏洞
。

其实
,

只要认真考虑了审判期限与举证时限之间的区别与

联系
,

就能够比较合理地确定举证时限
,

从而确保在

规定的期限内结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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